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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圖例

變更機關用地為住宅區

變更市場用地為停車場用地(附)

變更綠地綠帶為住宅區(附)

變更文小用地為住宅區(附)

變更機關用地為農業區

變更機關用地為保護區

變更機關用地為停車場用地

變更機關用地為停車場用地(附)

變更機關用地為遊憩區(附)

變更機關用地為行政區

變更文小用地為保護區

變更文小用地為綠地綠帶(附)

變更文小用地為停車場用地(附)

變更公園用地為農業區

變更公園用地為公園用地(附)

變更綠地綠帶為農業區

變更綠地綠帶為保護區

變更綠地綠帶為綠地綠帶(附)

變更停車場用地為商業區(附)

變更停車場用地為住宅區(附)

變更停車場用地為保護區

變更停車場用地為遊憩區(附)

變更停車場用地為停車場用地(附)

變更加油站用地為停車場用地(附)

變更環保設施用地為停車場用地(附)

變更墓地為農業區

變更墓地用地為保護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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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更醫院用地為住宅區(附)住(附)

變更公園用地為保護區保

變更廣場用地為廣場用地(附)廣(附)

變更廣場用地為保護區保

變更港埠用地為農業區農

變更市場用地為停車場用地停

學校用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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